
（1）未完成春暉中途離校個案--校外會 
（2）施用 3.4級兒少個案--社會處 
（3）出矯正機關之少年--監獄 
（4）戒成專線個案--自行開案 
 (5)兒少相關網絡單位-其他 

 

結案 

     雲林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---未成年個案追蹤輔導流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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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8歲以上、未滿 20歲 

2.取得家長同意書 

3.填寫毒防中心未成年轉介表 

 

 

15 歲以上、未滿 18歲 

 就醫 

 (藥政科) 

（各醫療院所） 

 就養 

（社會處） 

（沐馨協會） 

就業（勞工處及

就業服務中心） 

  就學 

（教育處） 

相關單位於接獲中心轉介後 5 個工作天內 

將轉介回覆單傳真回中心 

結案評估 

結案標準： 

1.個案年滿 20歲 

2.問題改善至預期目標（依毒品危害

防制條例第 25條第 2項規定，追蹤 2

年未再吸毒） 

3.個案再入監 

4.失聯無法聯繫(載明評估原因) 

5.死亡 

6.遷出（至外縣市） 

關懷程度： 
依據毒品危害防制中心
追蹤輔導模式規劃表執
行 

個案輔導-電家訪 

持續依失聯追

輔頻率積極聯

繫半年以上 

108年 12月 25日修訂 

 

開案評估 

否 
是 

兒少拒毒預防個案輔導及

家長親職教育服務方案

(社會處) 

 個案輔導 

（社會處） 可聯繫 無法聯繫 

追蹤輔導並評估需求

轉介相關單位協助 

依據關懷程度進行電

(家)訪 

轉介相關

單位(3個

工作天內) 

1. 聯繫個案之少年保護官 

2. 聯繫社會處社工員 

3.警方協尋 

無法聯繫

行方不明 

取得聯

繫資料 

系統轉介失聯 

由警察局協尋 

未尋獲 尋獲 

施用 1-2 級毒品 施用 3-4 級毒品 

由少年法

庭依少年

事件處理

法處置 

15 歲以下 

否 

中輟通報系統

（教育處） 

在校 中輟 

依中輟流程處

理（教育處） 

依藥物濫用

學生未完成

春暉輔導流

程（校外會） 

兒少家長

親職教育

輔導 


